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作業要點                                     

 

100年 9月 8日舍我紀念館館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宗旨 

   爲培育新聞史領域研究人才，獎勵具有研究潛力之博士候選人於博士論文寫作進

入最後一階段，專注於博士論文之撰寫，並提升其博士論文品質與學術研究水準，

特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1.國外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相關學系已修完課程並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之研

究生。 

2.申請者限未兼職之研究生。 

 

三、研究領域： 

1.以華人世界的新聞與傳播現象為主題的社會、文化或歷史性經驗研究； 

2.以成舍我先生及其所創辦的報紙為研究對象或為材料所發展出的新聞史研究； 

3.與新聞史相關領域相關，實際研究主題應通過本館審查。  
 

四、聘期： 

    視研究計畫需要而定，以不超過一年為原則。 

 

五、應備資料及申請方式： 

1. 申請表一份，依本館規定格式填寫【電子檔或郵寄】 

2. 碩士畢業證書【電子檔或郵寄】 

3. 由申請人所就讀學校或系所開立博士候選人資格證明【電子檔或郵寄】 

4. 博士班歷年成績單【電子檔或郵寄】 

5. 個人履歷【電子檔或郵寄】 

6. 著作目錄及五年內已出版最具代表性之學術著作至少三篇【電子檔或郵寄】 

7. 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書。（5 頁以內，含參考著作目錄及預計來本館研究起迄時

間，中英文皆可）【電子檔或郵寄】 

8. 所屬學校兩位教授之推薦信，其中一位須是申請人之論文指導教授【由推薦 

人逕寄本館】 

 

六、審查方式：由本館邀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審查。 

 

七、經費補助方式： 

1.補助次數：獲獎人以獎勵一次為限。 



2.補助金額：獲獎人獎勵金每個月為新台幣 26000 元整。(外籍人士須扣稅) 

 

八、獲獎人之權利： 

 1.本館提供宿舍與研究室(以共用為原則)。 

 2.可申請使用本校圖書館、體育館及無線上網等相關資源。 

 

九、獲獎人應遵守下列規定： 

1. 獲獎人於獎勵期間每週需有十個小時在本館從事研究工作，並需參與本館學術

活動。 

2. 獲獎人需於訪問結束前做一專題報告。 

3. 獲獎人於獎勵期間，失去博士候選人資格者，不得領取本獎勵金，已領取者，

需將已領取金額全數繳回本館。 

4. 獲獎人於獎勵期間不得領取他項補助(含工作酬金)。 

5. 博士論文完成後，應檢送兩份論文交本館轉本校圖書館。 

6. 博士論文完成後，須於出版物品封面上註明「由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補助」等

字樣，如有公開發行或出版時亦須註明。 

7. 博士論文若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查證屬實，除依相關法令處理外，亦應繳回

本獎勵金。 

 

十、本作業要點經舍我紀念館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